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014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我院为市一级财政补助高等教育事业单位，执行高等学校会计制

度，无下属单位。我院共设培养处、科技处、院办公室、研究生工作

办公室、公共关系与信息服务办公室五个职能部门及生命与健康、能

源与环境、信息科学与技术、物流与交通、先进制造、海洋、社会科

学与管理七个学部。 

我院主要职能是：根据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与科技的需求，

培养以研究生为主体的高层次人才；开展原发性科技创新研究；与国

内外大学、研究机构及企业合作，进行成果转化与产品开发。 

（二）人员构成情况 

我院事业编制数 107 人，2014 年底实有教职工人数 342 人（包

含深圳事业编制、清华编制、合同制人员及博士后）；硕士以上全日

制学生人数 2,924 人；退休 1人。 

（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我院 2014 年主要工作任务为： 

1、继续推进和完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体系建设 

在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定位、培养模式、课程设计、培养过程、

基地建设等方面作出积极探索，与深圳地区优势相结合，不断推进和

完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体系建设。 



 

 

2、国际化办学取得显著进展 

拓展与海外高水平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关系，在

留学生招生、港澳台合作、与国际著名高校联合办学等方面取得显著

进展。 

3、办好交叉学科人才培养项目 

重点办好医院管理、新能源学科、药学硕士生项目，不断创新培

养模式、完善课程建设。 

4、加快海洋学科建设 

继续加快人才引进工作，建设海洋技术与产业发展基地（临海

实验室）。 

5、科研上出标志性成果 

勇攀科研高峰，在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建设、重大项目应用、国家

级科技奖励和高水平科研论文等方面，凝聚力量，协同创新，勇于攻

关，拿大项目，出标志性成果。 

6、技术转移和产学研合作取得新成绩 

在办好宝安新能源技术转移基地的基础上，在龙华等区建立新的

技术转移基地。出台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积极鼓励教师参与产学研合

作、参与技术成果转化工作，推进技术积极向市场转化。 

7、创新基地一期年底封顶 

加强与深圳市公务署等部门的协作，加快创新基地一期工程建设，

力争在 2014 年年底实现楼宇封顶，2015 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 

二、收入决算说明 

我院 2014 年收入决算 55,268.9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3,168.82 万元，事业收入 38,802.6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37.37

万元，捐赠等其他收入 3,060.1 万元；  



 

 

财政拨款收入包含深圳市教育经费拨款 9,410.82 万元，深圳市

竞争性科研项目资助 3,758 万元； 

其他收入包含：从非本级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 123 万元,为博士

后流动站补贴，利息收入 1,562.57 万元，捐赠收入 1,042.7 万元，

院士津贴、教师各种奖励、外籍专家费、学术会议费等其他来源收入

331.83 万元。 

三、支出决算说明 

我院 2014 年支出决算 48,937.33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

16,797.82 万元. 

2014 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 9,305.58 万元，占

55.4%，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6,317.65 万元（含鹏程学者、特聘教授

等高层次人才薪酬），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741.01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949.68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 297.24 万元；项目

支出决算 7,492.24 万元，占 44.6%，全部为市拨竞争性科研项目支

出。 

四、“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说明 

我院 2014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共 27.19 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财政拨款支出 0元。教职工国际化办学、

及国际学术交流从其他经费开支。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25.79万元，比上年减少2.81

万元，降低 9.83%，原因是报废 2台车，以及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控



 

 

制节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主要包括：（1）报废 2辆、未更新购置

车辆；（2）公务车保有量 7辆，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 25.79 万元，平

均每辆 3.68 万元。 

3.公务接待费支出1.4万元，比上年减少2.44万元，降低63.54%。

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等，控制节约公务接待费开支。财政拨

款公务接待费主要用于国内外高校交流及外事接待。校本部人员来访

及其他交流访问接待从其他经费开支。 


